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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馬拉威共和國莫泰加總統閣下伉儷應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閣下之邀請，於2005年1月10日至1月14日率重要代表團訪問中華民國，團員包括馬國外交部長賈鵬達、工業、科學暨技術部長齊瓦、衛生部副部長姆維福波、總統府秘書長馬他瓦等重要官員，以及姆夢威國會議員、工商聯合會主席凱西奇等。此次莫泰加總統閣下一行訪台係由中華民國政府協助，得以順利成行。
雙邊及國際問題

訪台期間，陳水扁總統閣下與莫泰加總統閣下曾就當前國際情勢、亞非區域議題、以及雙方共同關切議題，廣泛交換意見；兩國元首對兩國現存關係表示滿意。兩國元首並對亞非國家海嘯罹難者表示同情之意。兩國元首均主張，世界各國均應基於主權獨立及平等原則，以對話諮商方式解決爭端，兩國元首亦呼籲各國政府為民主、人權與法治而努力，以維護世界和平。
中華民國之社經成就

莫泰加總統閣下對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於短時間內獲致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表示稱讚，並對台灣在農業、糧食安全、漁業、工業、醫療、科技及經濟繁榮之成就，特別表示稱許。

中華民國對馬拉威之雙邊援助
莫泰加總統閣下並對中華民國長期以來，持續協助馬拉威共和國發展農業、增產玉米、興建姆祖祖中央醫院、援建公路及橋樑等，深表感謝。莫泰加總統閣下期盼，兩國既存合作能進一步加強，以符合兩國人民間之共同利益，莫泰加總統閣下並強調馬國亟需大量援助，另盼中華民國政府能考慮提高對馬國之援助規模。 

在「中馬合作議定書」架構下，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援助馬拉威共和國以下各項計畫︰

1、提供興建位於里朗威國會大樓之資金

2、提供納卡拉走廊鐵路線之部份火車頭

3、發展電子化政府計畫

4、發展鄉村社區成長計畫

5、發展漁業

6、鼓勵民間產業投資肥料廠

7、興建多功能會議設施
全球貢獻

莫泰加總統閣下表示，中華民國有實力對全球之繁榮及發展，作出貢獻，莫泰加總統閣下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陳水扁總統閣下亦重申中華民國願與馬國分享成功之發展經驗，協助馬國發展。陳水扁總統閣下並對馬拉威持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表示由衷之感謝。
感謝及邀請

莫泰加總統閣下對訪問團全體成員於訪台期間所受到之殷勤款待，向陳水扁總統閣下、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表示誠摯之感謝。莫泰加總統閣下並邀請陳水扁總統閣下，未來在適當時機，再度率團訪問馬拉威共和國，陳水扁總統閣下表示欣然接受。

結尾

本聯合公報於中華民國94年1月14日即西曆2005年1月14日在中華民國台北市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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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

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0101號


茲增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內政部部長　蘇嘉全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八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公布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槍砲、彈藥、刀械如下：

一、槍砲：指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魚槍及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

二、彈藥：指前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

三、刀械：指武士刀、手杖刀、鴛鴦刀、手指虎、鋼（鐵）鞭、扁鑽、匕首（各如附圖例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查禁，非供正當使用具有殺傷力之刀械。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槍砲、彈藥，包括其主要組成零件。但無法供組成槍砲、彈藥之用者，不在此限。

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八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枝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十　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六條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明知犯第七條、第八條或第十二條之罪有據予以包庇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條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前項獵槍或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亦同。

前二項之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止、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獵槍、魚槍。

第一項、第二項情形，於中央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辦理公告期間自動報繳者，免除其處罰。

第二十條之一　　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為模擬槍。模擬槍，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模擬槍之輸入，應先取得內政部警政署之同意文件。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並得詢問關係人。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示身分證件，並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項之檢查或提供資料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內完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為不罰。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之。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機關報備或前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

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0111號


茲增訂國民住宅條例第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內政部部長　蘇嘉全

國民住宅條例增訂第十八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公布

第　五　條　　經承購或承租政府直接興建、貸款自建、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或辦理輔助人民自購住宅之家庭，不得另行承購、承租政府直接興建、貸款自建、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或辦理輔助人民自購住宅。但承購轉售之國民住宅者，不在此限。

第　六　條　　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係指由政府取得土地、規劃設計、施工、分配之住宅。

第十五條　　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其為政府出售者，免徵不動產買賣契稅；其為政府出租者，依住家用房屋稅率課徵房屋稅。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八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國民住宅社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及完成報備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既有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該社區作為公共基金，不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前項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之提撥期限，由內政部定之；其提撥金額、方式、移交申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定之。

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未提撥前，第一項國民住宅社區之管理維護，仍依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出售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一、作非法使用。

二、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經催告仍不清償。

三、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四、同一家庭辦理國民住宅貸款或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貸款之住宅超過一戶。

五、變更為非居住使用或出租，經通知後逾三十日未予回復或退租。

六、承購後滿三個月，經催告仍未進住。

前項收回之住宅，其價格按該房屋之原承購價格扣除房屋折舊後之餘額計算之。房屋如有損毀者，並應減除所需修復費用。如有欠繳房地稅捐或到期未還之貸款本息與未到期之貸款本金者，並應扣繳抵付。其基地之收回以原承購價格為準。

前項房屋之折舊，依行政院所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按平均法計算。

第二十一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其承購人積欠管理費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之一　　國民住宅社區之地下室、巷道、兒童遊戲場、綠地與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設施，已納入國民住宅售價並登記為公有者，由國民住宅社區全體所有權人使用，並由社區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管理之。

前項國民住宅社區辦理重建時，由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向國民住宅主管機關申請，將前項地下室、巷道、兒童遊戲場、綠地與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設施更名登記為社區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並由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囑託地政機關辦理更名登記；並按個別所有權價值與國民住宅社區全部所有權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權利範圍。

前項所定所有權價值，以重建當年度之房屋課稅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合併計算。

第二項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土地之更名登記，免繕發權利書狀。

第二十八條　　申請貸款自建國民住宅居住滿一年者，得於清償國民住宅貸款本息後，將該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第二十九條　　貸款自建之國民住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貸款，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一、作非法使用。

二、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經催告仍不清償。

三、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違反前條規定。

四、同一家庭辦理國民住宅貸款或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貸款超過一戶。

五、變更為非居住使用或出租，經通知後逾三十日未予回復或退租。但依法經營民宿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

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0121號


茲廢止防空法，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國防部部長　李　傑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6日

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2391號


茲廢止獎勵醫藥技術條例，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陳紀元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


任命梁又文為臺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陳全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水吉、張盛閎、江梅桂、劉芳境、藍麗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明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傅娟惠、傅常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振傑、李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田淑卿、林美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瓊慧、張翠琴、梁艷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永信、鄭建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浣鈴、黃淑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素珠、黃銓豐、吳玉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侯秋美、蘇淑敏、洪文定、劉德安、盧雪紅、謝昭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正仁、陳瑞良、謝顯明、蔡清賢、張淑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翁照姬、陳錦秀、方恒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清盛、黃明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煥晴、葉碧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佳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廖良、謝金調、曾碧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藍美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之松、賴敏英、鍾瓊湘、黃美惠、黃梅蘭、黃淑媛、陳怡岑、李季芳、鍾清秀、陳修明、鄭素麗、賴廷政、陳薔百、黃孟偉、林心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嘉慧、謝函潔、朱泳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美玲、羅瑞珍、陳春美、吳登華、林富貞、毛美瓊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


任命邱淵明、游智仁、陳立偉、許耀元、邱銘聖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許原彰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8日


任命陳光雄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三職等署長。
任命陳明堂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法務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黃俊嘉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高永棟、沈淑宜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檢察官。
任命廖為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張天明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陳春宏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派方文志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二職等副局長，曾大仁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二職等總工程司，呂介斌、葉金柱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李正安、陳議標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陳永豐、謝金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喜中、洪裕盛、劉玉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戴輝更、陳筱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春金、陳秋香、董珍鑾、賴素燕、吳采璋、洪全成、黃國賜、許雪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家桂、張玲、李秀清、張之明、郭澤承、陳秀如、鮑金池、蔡昌杰、夏逢華、湯江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柔蓁、張淑慧、徐淑娥、葉香伶、莊淑燕、侯文畹、楊秀芬、邱琦娟、陳秀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金生、黃政雄、陳建志、吳明協、江文德、范揚義、江篷毅、李富銘、曾國雄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劉志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雪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8日


任命王慶河、陳忠正、張威德、劉逸文、黃明華、鄧博文、侯春發、胡信昌、羅利明、白家興、胡志和、游健生、許世榮、陳世偉、謝松穎、張榮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嘉晏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吳振融、蕭建宏、塗玲華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9日


任命游宗勳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丁再興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陳怡鈴為經濟部能源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方志文、陳彥伯、周永暉為交通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趙興華為交通部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何台棟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秀、王楠、曾瑩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世泳、游子玉、莊秋郁、林麗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羽貝、蕭永明、李志苓、洪美雲、黃德富、林次賢、黃崇祐、陳銘國、林進祿、曹汝璿、鍾中仁、鐘耀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淑娟、郭天舜、黃佩文、邱孝順、劉文祺、丘應杰、蔡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淑姬、黃曉薇、廖靜玲、黎瑞邦、劉兆燊、蔡宜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華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麗華、陳麗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翁美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漢淨、涂錦慧、鄭文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村陽、林國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美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明幸、蔡淑娥、陳淑慧、郭雪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0日


任命范良銹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秘書長。

派朱旭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副局長，蘇丁福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張武訓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簡派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吳淑姿為花蓮縣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蔡淑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盧冬甘、蔡麗花、陳麗雅、曾宏雄、陳姿吟、陳莉雯、柳瑛玉、吳娟、葉藻、劉耀文、趙德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淑娟、呂椿森、蔡晶宜、徐賢輝、沈慧敏、郭婉琪、薛梅珍、黃曉惠、高秀年、吳莉玲、羅崇華、鄭良城、陳永文、陳美英、翁淑娟、張丞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麗真、韓元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智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姿瓗、吳文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孔元敏、張武隆、朱國銘、鍾林菊、張珮璇、林彥廷、葉昱均、陳信吉、蔡聖賢、莊志豪、侯淑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憲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琇華、楊弘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貞君、彭志煌、張閨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逸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錦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士誼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20日


任命藍慶淵、陳基隆、歐明達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鐘仕安、林展祺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
華總二榮字第09400005071號


茲授予美利堅合眾國聯邦眾議員湯姆‧藍托斯大綬景星勳章。

茲授予美利堅合眾國安妮特‧藍托斯女士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外交部部長　陳唐山

﹏﹏﹏﹏﹏﹏﹏﹏﹏﹏﹏﹏
專　　　　　載
﹏﹏﹏﹏﹏﹏﹏﹏﹏﹏﹏﹏
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閣下暨夫人率團抵台訪問

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閣下（H. E. Dr. Bingu wa Mutharika）暨夫人等一行28人，於中華民國94年1月10日上午10時20分抵台訪問。陳總統於1月10日下午4時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駐台使節團，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公園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莫泰加閣下暨夫人等一行。軍禮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3樓總統會客室第一次晤談，兩國總統在坦誠和諧氣氛下，就雙邊關係、國際局勢及雙方政府共同關切事項交換意見。1月11日下午，總統陪同訪賓一行參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台中分處；晚間6時，陳總統暨夫人假台中金典酒店13樓豐樂廳與莫泰加總統暨夫人接見參加國宴賓客；6時30分，於該酒店13樓金典廳設國宴款待國賓等一行。國宴開始前，陳總統頒贈莫泰加總統中華民國最高之「采玉大勳章」，以表彰莫泰加總統對增進兩國邦誼之貢獻。莫泰加總統訪台期間曾參觀我國多項工商業重要設施，對於台灣在農業、糧食安全、漁業、工業、醫療、科技及經濟繁榮之成就，特別表示稱許，並盼此一成功經驗也能協助馬國將原物料生產為經濟物資以改善馬國經濟。14日上午9時30分，莫泰加總統暨夫人於總統府3樓會客室再次會晤陳總統暨夫人，兩國元首對兩國現存關係表示滿意。兩國元首均主張，世界各國應基於主權獨立及平等原則，以對話諮商方式解決爭端，兩國元首亦呼籲各國政府為民主、人權與法治而努力，以維護世界和平。莫泰加總統閣下表示，中華民國有實力對全球之繁榮及發展作出貢獻，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陳水扁總統閣下亦重申中華民國願與馬國分享成功之發展經驗，協助馬國經濟發展。14日10時40分，陳總統與莫泰加總統在總統府3樓大禮堂簽署聯合公報；11時15分，陳總統暨夫人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駐台使節團，於國家音樂廳5號門門廳以隆重軍禮歡送國賓；是日下午2時10分，莫泰加總統暨夫人等一行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機離台。
總統頒授美利堅合眾國聯邦眾議員湯姆．藍托斯及其夫人安妮特．藍托斯女士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上午11時在總統府三樓總統會客室頒授美利堅合眾國聯邦眾議員湯姆．藍托斯（Mr. Tom Lantos）「大綬景星勳章」及其夫人安妮特．藍托斯女士（Mrs. Annette Lantos）「紫色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藍托斯眾議員曾多次於美國國會投票支持友我議案等，對增進台、美兩國間實質友好關係所作之卓越貢獻，以及安妮特．藍托斯女士致力促進人權活動及宗教自由所獲致之傑出成就。授勳時，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志芳、第三局局長劉溪泉、外交部次長歐陽瑞雄、北美司司長秦日新、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r. Douglas Paal）及訪問團隨行團員等在場觀禮。
﹏﹏﹏﹏﹏﹏﹏﹏﹏﹏﹏﹏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年1月14日至94年1月20日
1月14日（星期五）
˙接受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H. E. Dr.Bingu Wa Mutharika）伉儷辭行

˙與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共同簽署聯合公報
˙軍禮歡送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伉儷（台北市中正紀念公園）
1月15日（星期六）
˙蒞臨「2005總統盃全國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決賽開幕典禮選手之夜」致詞（高雄縣政府廣場）
1月16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月17日（星期一）
˙接見並授勳美利堅合眾國聯邦眾議員湯姆．藍托斯（Mr. Tom Lantos）及其夫人安妮特．藍托斯（Mrs. Annette Lantos）女士
˙主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歲末餐會（總統府）
1月18日（星期二）
˙蒞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啟動儀式致詞
˙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一行
1月19日（星期三）
˙參訪南瀛蘭花展（台南縣後壁鄉）
˙蒞臨九十三年全國消防暨義消楷模「鳳凰獎」頒獎典禮致詞（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1月20日（星期四）
˙接見「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訪問團史瓦博會長（George D. Schwab）一行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4年1月14日至94年1月20日
1月14日（星期五）
˙蒞臨「台灣產業科技發展之前景」研討會暨台灣產業科技推廣協會與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二○○五年會員大會致詞（台北市遠東飯店）
˙陪同總統軍禮歡送馬拉威共和國總統莫泰加伉儷（台北市中正紀念公園）
1月15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月16日（星期日）
˙蒞臨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日（法寶節）主祭（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
1月17日（星期一）
˙蒞臨「二○○五年台灣十大潛力人才頒獎典禮」致詞（台北市晶華酒店）
˙陪同總統參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歲末餐會（總統府）
1月18日（星期二）
˙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一行

1月19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月20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總 統 府 新 聞 稿
﹏﹏﹏﹏﹏﹏﹏﹏﹏﹏﹏﹏
總統參加「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啟動儀式
中華民國94年1月18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參加文建會所舉辦的「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啟動儀式，並應邀致詞。總統在致詞中強調，「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的建置，不僅能夠忠實記錄時代變遷與台灣民情，也將成為研究台灣最完整而快速的搜尋引擎。網站的啟動，象徵我們即將展開一場由全民來參與的新知識運動，並藉此向全世界展現台灣的文化國力與知識國力。

隨後，總統在文建會主委陳其南等人的陪同下，成為「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的第一位使用者，總統鍵入「澎湖天后宮」、「莫那魯道」兩個詞條，總統說明，之所以鍵入這兩個關鍵字，是著眼於台灣主體意識的考量。最後，總統並以「全民寫歷史，創造大百科」為結語，邀請全民一起來當台灣大百科的主人，一起用對台灣的愛、知識與熱情來幫台灣寫故事、展現台灣的主體性。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很高興能主持「台灣大百科全書」的網站啟動儀式，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的啟動，表示我們即將展開一場由全民來參與的新知識運動。

阿扁一直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創意產業愈是具有在地的特色，就愈能提昇國際的競爭力，而為了彰顯我們的文化特色，就必須從認識自己做起。所以，「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的建置，不僅能夠忠實記錄時代變遷與台灣民情，也將成為研究台灣最完整而快速的搜尋引擎。

我們都知道，傳統的百科全書是由少數的知識菁英由上而下的將當代知識做一次系統性的整理，在編輯的過程中，使用者並沒有參與的空間，非常可惜。這次文建會結合資訊科技的運用，透過網路讓全國民眾可以主動貢獻所見所聞、由下而上的廣泛參與，也就是讓全民一起來當台灣大百科全書的作者，阿扁相信這項計畫必定可以成為台灣劃時代的知識革命，因為現在的台灣，民間社會不同學科、各種類型的小百科出版品已經相當多元而豐富，只要我們透過大百科網站把各種知識匯集起來，相信完成台灣大百科全書絕對是指日可待的事。

這次編纂「台灣大百科全書」有五大目標：第一、我們要藉此來捕捉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軌跡，典藏時代的記憶。其次、我們要透過編纂百科全書的過程，全面搜羅資料，最終建構台灣歷史文化的「知識庫」，以深化台灣學的研究。第三、我們要藉這次機會讓文化詮釋權回歸到全民的手中，並藉由交流與對話，形成屬於全民的新文化論述。第四、我們要透過百科全書的編纂，來建立知識觀念的溝通平台，開拓公共討論空間，並形塑公民意識及建構台灣主體性。最後、我們要藉由百科全書的編纂，向全世界展現台灣的文化國力與知識國力。
這次文建會經過半年籌備、克服許多困難而推出的網路版百科全書，開啟了全民參與台灣知識建構的新頁，現階段先以台灣的歷史脈絡為開端，未來我們將更積極的建構出各個領域，成為一套完整與靈活的知識系統。

「一步一腳印，用心看台灣！」感謝文建會所做的努力，從今天開始，阿扁要邀請全民一起來當台灣大百科的主人，一起用對台灣的愛、知識與熱情來幫台灣寫故事、展現台灣的主體性，讓台灣的孩子都能夠知道，那個充滿多元族群、語言與文化，有著很多蝴蝶、大家都愛打棒球的地方，它的名字就叫做「台灣—美麗的福爾摩沙」！

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如意!

副總統參加「二○○五年台灣十大潛力人才頒獎典禮」

中華民國94年1月17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上午參加中央通訊社主辦的「二○○五年台灣十大潛力人才頒獎典禮」，副總統除祝福所有得獎人，並期勉大家，得獎只是一個開始，意味著更多責任的擔負，希望大家都能克服人生的種種困難，從此海闊天空，追求最好的表現。

副總統指出，中央社成為國家通訊社後，轉眼已有幾年時間，質與量都更好，她很高興當年在立法院推動中央社成為財團法人的堅持。副總統認為中央社是無聲的國防部、無聲的外交部，不僅能正確、快速的傳遞訊息與報導，尤其是不受意識型態的束縛。對於偏遠地區或沒有邦交國家的消息，該社也能透過優秀的駐外人才，提供第一手的報導。除了作為一個優秀的媒體，中央社還展現了對國家發展的長遠關注，主辦「二○○五年台灣十大潛力人才頒獎典禮」，徵選有潛力的國家未來人才。

副總統指出，她事前已看過所有得獎人的簡歷，發現大家的年齡多在四十歲以下，各有所長，遍及藝術、體育、科技、環保等各個領域，可以說是後美麗島時代的菁英，副總統回想她在二十七歲時提出新女性主義觀點，三十五歲時返國參加國大代表選舉的歷程，尤其美麗島事件因為二十分鐘的演講換來十二年的黑牢，深刻感覺自己的犧牲是值得的，雖然仍有未盡人意之處，但國家確實是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顯示我們的未來充滿希望。

副總統最後以「敬天、惜地、愛人」期許在座人士，追求兩性平等、大我小我的平衡、人文與科技並重。並頒獎予「二○○五年台灣十大潛力人才」，得主分別為文化藝術類的李靜君、陳瑞斌、劉瑞琪；公益類的陳志成；社運環保類的謝佳延；科技學術類的吳忠幟、陳榮凱；財經企管類的涂嘉晉；醫學類的張文祥；體育類的王正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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